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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商 务 厅

粤商务贸函〔2019〕182 号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重点

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省属有关企业集团，中央驻粤企业，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2018〕120 号）、《关于印发

<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预〔2018〕

263 号）、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编制工作的

通知》（粤财预〔2019〕105 号）、《关于印发<2020 年省级预

算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财预〔2019〕119 号）等文件要

求，现就开展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重点工作和项目申报通知如下：

一、资金支持重点内容

为促进外贸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争

创国际竞争新优势，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

贸方向）主要支持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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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进外贸发展事项。

1.进口贴息项目。对进出口贸易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金

额同比增加部分给予进口贴息支持。

2.开拓国际市场项目。对 2018 年度进出口金额在 6500 万美

元以上的企业赴境外参加展览会等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给予支持；

对培育本地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支持；对经省商务厅认定的

境外广东名优商品展销中心培育平台项目和商务部认定的国际

营销服务公共平台给予支持；对经省政府同意省商务厅在国（境）

外举办或粤港两地贸易促进部门联合在国（境）外举办的贸易推

广等活动给予支持；对省商务厅在国（境）外举办的重点展览会

等的特装、宣传、展品运输等给予支持；对举办中国国际高品质

消费博览会给予支持。

（二）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对我省参与各类国际贸易摩擦

应对，或对进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并提供有关材料的企业

给予支持。

（三）外经贸运行监测分析事项。对广东省外经贸运行监测

点组织样本企业开展统计数据采集和与监测点运行有关的工作

给予支持；对广东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系统数据统计分析应用给予

支持。

（四）商务发展智库事项。对联合建立商务发展智库（开展

课题攻关、决策咨询、企业服务和人才培养等）的合作高校给予

支持；对在健全商务决策咨询机制和对外经贸合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的商协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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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审核及申请

（一）认真履行项目入库程序。

省属有关企业（单位）、中央驻粤企业、地市企业（单位）

申报项目。

省属有关企业（单位）、中央驻粤企业在所属地区地级以上

市商务主管部门申报，申报项目由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组织

评审、入库。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应按照依法依规、简政放权、绩

效导向、风险防控的原则开展项目申报工作，按照本通知的重点

支持内容，参照申报指引，印发本地区项目申报指南，切实履行

对本地区项目的申报、评审、审核职责。严格核实项目申报条件

及实施情况，采取委托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评审、招投标、内

部集体研究等方式，确定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和支持金额，严禁

违规提高支持限额或虚报项目预算情况。经内部审议程序确定支

持的项目，纳入地市项目库范围，并将入库项目报我厅备案(促

进外贸发展事项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项目的 2020 年项目各市

已收集完毕，请各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程序办理项目入库手续)。

地市入库项目应同步录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

（http://210.76.75.133:8081/gdsczt/)

（二）报送项目入库情况。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按照“以项

目定预算”的原则进行，未有项目储备的原则上不予安排资金。

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应统筹考虑已入库的项目情况，填报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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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贸方向的入库项目明细情况（附件 4，进口贴息事项按照附

件 1-5 报送），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前上报我厅，电子表格同

时发送至 liyongzou@gdcom.gov.cn，逾期将视为无项目并不作预

算安排。我厅根据各地上报项目储备等方面情况，统筹编制全省

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最终专项资金预算以省人大

审议批准的预算草案为准。

三、加强资金绩效管理

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对本地区专项资金区域绩效负责，应结

合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内容和规模，设定本地区的区域绩效目标，

在项目纳入地市项目库储备时同步申报，并报我厅备案（具体要

求另行通知）。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应加强

绩效目标监控，定期组织开展本地区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并

将绩效自评情况上报我厅。

四、其他要求

（一）及早落实资金支持项目。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

要加快资金项目落实进度，确保于省级预算草案经省人大审议批

准后 60 日内按规定下达到具体项目单位。

促进外贸发展事项开拓国际市场项目中对经省政府同意省

商务厅在国（境）外举办或粤港两地贸易促进部门联合在国（境）

外举办的贸易推广等活动，省商务厅在国（境）外举办的重点展

览会等的特装、宣传、展品运输等的项目由省商务厅采取招投标、

内部集体研究等方式确定后，由省商务厅入库。

广东省外经贸运行监测点评估和认定工作由省商务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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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于 2019 年 9 月公布评估和认定结果。各地级以上市（含

深圳）商务局根据评估和认定结果、省商务厅下达的任务目标清

单，经合规内部集体决策程序后，按程序办理项目入库手续，并

根据监测点服务管理的样本企业数量制定资金使用明细计划。原

则上，对评估认定为一类的监测点，按每月每家企业不低于 350

元的标准计算支持金额；对评估认定为二类的监测点，按每月每

家企业不低于 300 元的标准计算支持金额。

商务发展智库事项由省商务厅采取内部集体研究等方式确

定后，由省商务厅按规定程序办理入库。

（二）规范进行项目公示和下达。年度省级预算草案经省人

大审议批准后，我厅将在规定时限内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平

台和厅门户网站办理项目计划公示，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

理意见后，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已下放审批权限的项目仅下

达各地市总额度。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在本部门门户网

站及当地要求的其他信息平台上办理本地区具体支持项目的公

示，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后，下达专项资金具体项

目计划。公示时间均为 7 天。

（三）加强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

省属有关企业、中央驻粤企业、省有关单位对本地区、企业、单

位的申报项目及材料真实性、资金使用进度、项目实施、监督跟

进等负责，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和检查，做好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并自觉接受对资金使用情况的

审计、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项目资金要确保专款专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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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不得挤占、截留、挪用专项资金，对违反规定的单位，严格

按有关规定处理。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应于2020年 9月30日前向省商

务厅报送 2020 年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事项的使用情

况报告（包括资金拨付到位情况、支持项目明细、资金使用效果、

绩效自评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等，并提供申报指南、项目下达

文件等佐证资料）。

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后，项目入库、

绩效目标填报、公示及下达等办理程序以管理办法为准。

五、联系方式

（一）促进外贸发展事项。

进口贴息项目。联系人：张 扬，电话：020-38819883。

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联系人：李永洲，电话：020-38819857。

（二）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

联系人：林菲静，电话：020-38819959。

（三）外经贸运行监测分析事项。

联系人：邓轶 电话：020-38808824。

附件：1.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促进外贸发展事项（进口贴息项目）申报指引

2.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促进外贸发展事项（开拓国际市场项目）申报指引

3.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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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申报指引

4.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入库项目明细情况（XX 市）

广东省商务厅

2019 年 11 月 15 日

抄送：省财政厅，本厅财务处、综合处、外贸处、贸易救济处、国际经

贸发展中心。 [共印 4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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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外贸方向）促进外贸发展事项

（进口贴息项目）申报指引

一、支持对象

在省内注册登记的企业（不含深圳）。

二、支持时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进出口贸易公司认定

进出口贸易公司由申报企业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认定。认定

条件包括且不限于：

（一）项目申报企业应当按照当地政府部署，致力于促进我

省与相关国家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

（二）进口商品符合企业注册所在地经济发展布局，满足人

民高质量消费需求，具备集散平台作用。

（三）申请企业应当是以某一类商品或某一国（地区）方式

在进口国家（地区）范围（详见附件 1-1）和进口商品范围表（详

见附件 1-2）内开展的进口活动，其中以一类商品方式支持范围

必须是国别范围内的进口商品；一国（地区）方式支持范围必须

是商品范围表中进口一类商品或多类商品。

（四）每市申报企业不超过 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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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申报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其他需要认定的条件。

四、其他申报条件

（一）申请企业近五年内没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无恶意

拖欠国家政府性资金行为。

（二）申请企业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

上的境内收货人。

（三）申请企业本次申报的进口产品未申报过国家和省其他

进口贴息项目。

（四）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企业今年 1-9 月进口符合商品表

范围内的商品进口同比增加金额不低于 50 万美元；今年新成立

企业 1-9 月进口符合商品表范围内的商品进口同比增加金额不

低于 100 万美元。

五、申报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进口贴息事项申请表和申请报

告，申请报告中应说明企业基本情况、进口产品预计对企业、当

地和行业可产生的效益、绩效目标、是否愿意参加省市商务部门

组织的申报相关商品或目标国家的进口采购活动、本企业（单位）

近五年有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有无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等

情况。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进口贴息项目表。

（四）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及与其

对应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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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贴息标准

（一）贴息本金。符合规定条件的进口金额乘以人民币汇率

计算。申请项目汇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19 年 9 月 30 日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为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

或《付汇凭证》以非美元计价的，应将进口额折算成美元（金额

折算率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2019 年 9 月 30 日《各种货币

对 美 元 折 算 率 表 》 ，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网 址 ：

http://www.safe.gov.cn）。

（二）贴息率。按照不超过 0.3%计算并入库。今年新成立

企业按照不超过 0.2%计算并入库。

（三）贴息金额。按照贴息本金乘以贴息率计算，每家企业

不超过 500 万元，对贴息总额低于 1 万元的企业不予安排贴息。

七、资金审核和拨付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对所辖企业（单

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年度省级预算草案经省人大审议批准

后，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省商务厅下达的省级项目计

划和任务清单，根据本地区项目库储备情况，经合规内部集体决

策程序确定本市项目计划，并对本市项目计划进行公示（7 天），

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后，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由市财政部门按财政预算级次及国库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

资金拨付手续。

附件：1-1.进口国家（地区）范围

http://www.safe.gov.cn）。进口贴息的贴息率不高于2018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近一期人民币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http://www.safe.gov.cn）。进口贴息的贴息率不高于2018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近一期人民币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http://www.safe.gov.cn）。进口贴息的贴息率不高于2018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近一期人民币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 11 -

1-2.进口商品范围表

1-3.进口贴息项目申请表

1-4.进口贴息项目表

1-5.进口贴息项目入库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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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进口国家（地区）范围

亚洲（除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非洲、大洋洲（除

太平洋岛国）、拉丁美洲、中东欧 16 国及希腊、葡萄牙、意大

利、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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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进口商品范围表

序号 商品类别 商品编码范围

1 肉类 0201-0208,0210,0504,

2 水海产品 03019,0302-0308,1604-1605,02084,021092,2008993,

3 蔬菜

0701-0712,09101,2002109,2002909,2001,2003109,20032,

2003909,2004,20051-20054,2005519,2005599,2005609,

20057-20058,20059190,20059999,

4 鲜、干水果及坚果 0801-0810,0813,

5 服装

4203,43031,4304,6101-6106,

6110-6114,61171-61172,6201-6217,

39262,4015,48185,61178-61179,

6 纱线及织物制品 6301-6304,6306-6308,5006,5109,52042,5207,5406,5511,

7 箱包 4202,

8 鞋帽伞 64,6503-6602,6704,

9 坐具 94013-94018,

10 家具 9403,

11 灯具
85392130,85392190,85392290,85392930,

85392991,85392999,94053,

12 洁具及厨房用品 3922,3924,4419,6911-6912,7013,7323,74181,

13 地毯、挂毯 48239010,57,5904,5805,

14 乘用车 8703,

15 化妆品 3303-3305,

16 洗剂用品 3401-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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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光洁用品 3404-3405,

18 玩具 9501-9503,

19 游艺、运动设备 9504-9507,

20 首饰 7113-7114,7116,7117,

21 钟表 9101-9103,9105,

22 眼镜 9003-9004,

23 医疗保健 9021,90191010,3003-3005,

24 酒类 2203-2206,22072,2208,

25 乳品 0401-0406,19011,19019,

26 原木及锯材 4403,4407,

27 粮食 0701,0713,0714,10,1101-1103,110423,

28 大豆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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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进口贴息项目申请表

申请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注册地

企业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人郑重声明如下：

1、申请人共上报申报文件资料 页；

2、申请人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合法经营；

3、申请人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4、申请人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5、申请人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针对本项资金而进行的必要核查。

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账户账号 开户银行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行地址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联系传真

说明：

1、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名栏必须手签，使用签名章无效；

2、若由授权人签署，需提交由法定代表人手签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授权书原件；

3、银行账户信息必须为公司账户，用于拨付贴息资金，务必正确填写；

4、企业性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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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进口贴息项目表

序号 海关报关单号 商品税号 商品名称
实际进口额

（美元）
原产地 备注

合计

说明：实际进口额为本年度支持期内的进口额。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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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进口贴息项目入库明细表

主管部门名称（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支持期内

进口额

（美元）

核定额（美

元）

去年同期进口

额（美元）

同比增长额

（美元）
贴息率（%） 贴息额（人民币元） 备注

合计

说明：同比增长额=核定额-去年同期进口额。

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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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
向)促进外贸发展事项（开拓国际

市场项目）申报指引

一、支持对象

在我省注册（不含深圳）取得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

二、支持时间

2018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发生的项目或所支出费

用。

三、支持内容、标准及申报材料

（一）企业参展。

1.支持内容。对 2018 年度进出口金额在 6500 万美元以上

的我省外贸企业在 2018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参

加在不同地区举办的境外国际展给予支持。

2.支持标准。每家企业每个境外展会最多可申请 2 个标准展

位，支持金额不得高于企业展位费的实际支出额，优先支持广东

境外商品展览平台和配合省政府工作参加的重点展会（补贴标准

见附件 3-1），其他境外展会每个标准展位最高支持限额 18,000

元。最终支持金额低于 5000 元的企业不予安排资金。

3.申报材料。

（1）参展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外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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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

（2）企业营业执照。

（3）邀请函或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

（4）参展企业与境内（外）展会主办方或组展方签订的展

位数量合同并注明展位编号（如与境外主办方直接签订的合同，

原则上展位确认函可与展位数量合同一致）。

（5）支付参展费的银行付款凭证及参展费发票或支出外汇

认购展位的银行付汇凭证。

（6）企业参展人员的护照页及出入境页复印件（赴港澳参

展的不需提供）。如为中方企业在境外展会举办地派出人员，需

提供该人员在所属参展企业的在职证明和劳务合同。如电子通关

无出入境盖章的情况，请自行打印出入境记录凭证提交。

（7）展会主办方对组展企业的授权书或相关证明材料。

（8）展会主办方官方发布的参展企业名录或其它证明材料

（作为审核参考）。

（9）商务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材料。

（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培育。

1.支持内容。对在我省税务部门（不含深圳）备案的且 2017

年度以来在外经贸业务方面无违法违规的我省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平台建设给予扶持。

2.支持标准。每家企业给予不高于 100 万元的资金支持。

3.申报材料。

（1）2018 年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通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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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融资、收汇、信保、物流等业务的基本情况；

（2）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3）《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4）2018 年 7 月-2019 年 6 月服务平台建设的支出凭证；

（5）海关、检验检疫、国税、外管等部门提供的 2017 年企

业无违法违规证明；

（6）申报企业对申请报告和所附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原

件）；

（7）商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培育境外广东名优商品展销中心和国际营销服务公共

平台。

1.支持内容。对广东省内注册（不含深圳）的外贸企业入驻

我省重点培育的展销中心和商务部认定的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

台给予每家入驻企业场租、特装、运输、仓储等费用的支持。

2.支持标准。一般外贸企业最高支持比例为 50%，最高限额

为 100,000 元；经省认定的出口名牌企业最高支持比例为 50%，

最高限额为 200,000 元。

3.申报材料。

（1）入驻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或《外商投资企业备案回执》；

（2）入驻企业营业执照；

（3）入驻企业与重点培育的境外广东名优商品展销中心或

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项目方签订的入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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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驻企业支付场租、特装、运输和仓储费用的银行付

款凭证及发票或银行付汇凭证；

（5）商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专项资金采用人民币资助方式，外币费用支出按本申报指南

印发之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牌价折算。

四、资金审核和拨付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对所辖企业（单

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年度省级预算草案经省人大审议批准

后，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省商务厅下达的省级项目计

划和任务清单，根据本地区项目库储备情况，经合规内部集体决

策程序确定本市项目计划，并对本市项目计划进行公示（7 天），

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后，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由市财政部门按财政预算级次及国库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

资金拨付手续。

附件：2-1.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开拓国际

市场项目申请表

2-2.2019 年广东省境外商品展览平台展位费补贴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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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开拓国际市场项目

申请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全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号或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号

单位地址
营业执照

注册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报项目

名称

2018 年度海关进

出口额（万美元）

项目支出

金额
申请金额

本企业承诺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无误，如

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获专项资金资助，将按文件规定的资

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并接受商务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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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2019 年广东省境外商品展览平台展位费补贴标准

单位：元

序号 展会名称
每个展位最高

支持金额

每个展位最高支持

比例

1 广东（法国）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2 广东（意大利）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3 广东（日本）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4 广东（英国）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5 广东（阿联酋）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6 广东（巴西）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7 广东（巴拿马）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8 广东（肯尼亚）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9 广东（尼日利亚）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10 广东（墨西哥）商品展览会 30000 80%

11 香港展会广东馆 30000 80%

12 广东（南非）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3 广东（波兰）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4 广东（俄罗斯）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5 广东（印尼）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6 广东（泰国）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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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广东（土耳其）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8 广东（埃及）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19 广东（印度）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20 广东（马来西亚）商品展览会 25000 80%

21 广东（越南）商品展览会 20000 80%

22 广东（缅甸）商品展览会 20000 80%

23 配合省政府工作参加的重点展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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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外贸方向)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申报指引

一、支持对象

对我省（不含深圳）参与各类国际贸易摩擦应对，或对进口

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并提供有关材料的企业给予扶持。

二、支持时间

支持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以案件

裁决时间为准。就同一案件曾申报但未获得资助的企业，如符合

本次申报条件的，可参加本次申报。

三、申报条件

（一）我省依法登记设立的企业；

（二）遵守国家和我省公平贸易工作规定，配合商务主管部

门开展公平贸易工作，接受工作协调和管理；

（三）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与管理制度；

（四）申报项目资料齐全、真实，并按规定进行申请。

四、申报标准

（一）支持标准。

1.参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各类贸易壁垒应对，或

对进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并提供有关材料的企业，资助金

额不超过 40 万元；

2.参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应对，并提供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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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资助金额不超过 120 万元；

3.对获得最低税率或取得胜诉（含申请人撤诉）的应诉企业，

资助金额比相应标准上浮 20%；

4.对同一新立案件只给予 1 次资助；对同一案件的复审按照

新立案件予以支持。

（二）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以资助并取消申报资格。

1.就同一案件已获得过本专项资金资助的；

2.应对案件实际支出费用合计小于 2 万元的。

五、申报材料及有关要求

（一）申报材料。

1.符合有关要求的资金申报承诺书（见附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申请表（见附件）；

4.应诉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案件立案公告、抽样证明、

实地核查证明、裁决公告等）；

5.律师聘用合同、费用支付明细及相关凭证（包括银行水单、

发票等）复印件；

6.应对研究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近三年来基本情况及案

件应对情况；公司近三年来涉案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公司转型

升级、市场多元化及全球布局情况；应对案件对公司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的影响；涉案行业相关情况等方面的经验总结等，字数不

少于 2000 字）；

7.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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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要求。

1.对获得最低税率或取得胜诉（含申请人撤诉）的应诉企业

申请材料，要审核企业填写的申请表是否勾选应诉结果相应选

项，提交的应对研究报告中是否说明应诉效果关键信息以及应诉

证明材料是否提供裁决公告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对律师聘用合同、费用支付明细及相关凭证（包括银行水

单、发票等）复印件等企业申报材料，要认真审核合同、发票、

银行水单等支付凭证的日期和金额等关键信息，以确认企业应对

案件实际支出费用。涉外合同和文件需有主要内容的中文翻译

件。

3.审核通过的企业申报材料，须以企业为单位扫描申报材料

报至我厅，其中申报材料 1-7 扫描保存为 PDF 格式，申报材料 6

《应对研究报告》一并提供 DOC 格式。请将上述申报材料刻录光

盘，在报备入库项目时交换至我厅贸易救济与产业损害调查处。

六、资金审核和拨付

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对所辖企业（单

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年度省级预算草案经省人大审议批准

后，各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按照省商务厅下达的省级项目计

划和任务清单，根据本地区项目库储备情况，经合规内部集体决

策程序确定本市项目计划，并对本市项目计划进行公示（7 天），

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后，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

由市财政部门按财政预算级次及国库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

资金拨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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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承诺书

3-2.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

向）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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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承 诺 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称)谨就申请 2020年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作以

下承诺：

一、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文件和资料真实、准确、有效，如有

隐瞒或虚假，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二、如违反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三、同意按商务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供本企业（行业）的相关

信息和统计数据*。

四、同意并配合接受专项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和检查工作。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 有关数据和信息仅用于我省贸易摩擦应对研究，将严格进行数据和信息的保密。

http://www.zaidian.com/fanwen/mishuxingzheng/gongzuoj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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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盖章）

住 址 企业性质

法定代表人 单位海关代码

联系人及手机号码 联系人电子邮箱

案件名称

涉案商品名称 涉案商品海关 HS 编码

立案时间、国别（地区）

主办律师事务所、律师及电

话、电子邮箱

申请资助的额度、依据及支

付明细

企业经营情况

2016 2017 2018

销售总额（万元）

职工人数

主要出口产品

主要出口市场（前三位）

出口总额（万美元）

涉案产品出口总额（万美元）

涉案产品平均出口单价（美

元）

涉案产品对立案国

出口总额（万元）

涉案产品对立案国平均出口

单价（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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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入库项目明细表（XX 市）

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市别 资金方向 支持事项 支持项目
申请企业（单

位）名称
具体项目名称

项目发生

金额
支持金额 评审方式

1

2

3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1.资金方向在外贸、双向投资、口岸、内贸中选择。
2.支持事项在促进外贸发展事项、进出口公平贸易事项、外经贸运行监测分析事项中选择。
3.支持项目在进口贴息项目、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项目、进出口公平贸易项目、外经贸运行监测分析项目中选择。
4.评审方式包括：委托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评审、招投标、内部集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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